
 

 

 

 

 

 

 

关于做好 2023 届毕业生档案整理工作的 
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做好 2023 届毕业生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现将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毕业生档案材料主要内容 

1.高中（中职）阶段档案材料：高中（中职）毕业生登

记表（必须）、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必须）、高校招

生考生体格检查表、高校招生考生志愿表等。 

2.入团志愿书。 

3.毕业生成绩单。 

4.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 

5.在校期间奖惩材料（校级及以上）。 

6.其他材料（如获得技能等级证书材料、参军入伍材料、

重要培训材料）。 

按以上顺序放入毕业生个人档案袋。 

二、毕业生档案整理要求 

1.新生进校应将本人高中（中职）阶段档案材料提交给

辅导员。如未提交或缺失相关材料，由学生自己承担责任。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在整理毕业生档案时，辅导员必须要求毕业生本人写出未提

交或缺失相关材料的情况说明、签字、填写时间加盖手印，

再放入其档案袋中。 

2.填写《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要求： 

（1）本表应实事求是地填写，填写时一律用黑色签字笔

或钢笔，字迹工整、清楚。 

（2）表内属毕业生本人填写的项目，要全部填写，不留

空白，不得由他人填写。如无该项情况，应写“无”。 

（3）“个人简历”自入小学时起，依时间顺序详细填写，

年月要衔接；中途间断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也要填入，并加说

明。特别注意入学时间为 xxxx 年 9 月，毕业时间为 xxxx 年

6 月，证明人为班主任或辅导员。 

（4）贴近期一寸半身正面免冠彩色照片，并用胶水粘牢。 

（5）自我鉴定必须由学生本人在毕业前填写好，要求内

容简洁、字迹工整清晰，字数在 400 字以上，排版超过整页

的 2/3。 

（6）自我鉴定栏学生本人务必签名、填写年月日；班级

鉴定栏学生本人、辅导员务必签名、填写年月日。 

（7）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核后，在系（院）鉴定栏填写意

见、年月日，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 

（8）学校鉴定栏应填写意见、年月日，在 OA 系统申请

盖章流程，由二级学院派人在党政办公室人员的监督下统一

加盖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公章。 

（9）填表过程中不得涂改，如有涂改，请更换毕业生登



记表重新填写。 

3.毕业生成绩单由学校教务处打印，并需加盖教务处公

章。根据教务处的时间安排，二级学院派人统一到教务处领

取。 

4.入团志愿书需盖章的原件。如在本校入团的学生缺失

入团志愿书，请二级学院与团委联系，查实后予以补办。 

5.在校期间奖惩材料、其他材料，请将相关原始表格归

档。如缺失，请毕业生提供各类奖励、奖状、技能等级证书

等复印件，并由辅导员在整理毕业生档案材料时，逐份加盖

二级学院公章，予以确认。 

6.档案袋封面信息务必用黑色钢笔填写完整，字迹工整、

清晰。在填写过程中不得涂改，如有涂改，请更换档案袋重

新填写。 

7.党员档案由党委组织部办理，不放入本档案袋中。 

入党积极分子但尚未发展入党的毕业生的党员材料不

归入个人档案, 由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将材料封好交由本人

签领，带到用人单位党组织。 

三、工作要求 

1.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和为服务学生的思想，高度重视毕

业生档案材料整理工作。毕业生档案是学生在校期间形成的，

反映学生政治思想、品德作风、学习经历、学业表现、综合

素质以及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是学

校教育培养、管理监督、考察评鉴学生的重要信息资源，是

用人单位招聘选拔录用人才的重要参考依据，是人事档案形



成的前提，涉及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 

各二级学院要召开毕业班级辅导员会议对毕业生档案

材料整理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和指导检查；毕业班级辅导员要

对学生填写《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和档案袋

信息进行专门指导和认真审核，确保毕业生档案整理符合上

述要求，尽量避免毕业生走上社会后因档案材料出现问题而

往返学校。 

2.严格遵守档案归档工作制度。在收集整理毕业生档案

材料时，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和参与学生要严格遵守档案工作

的有关规定，应做好鉴定与保密工作，保障档案材料的安全。

任何人不得利用工作之便抽取、撤换、销毁、伪造、涂改学

生档案材料，不得将不属于归档范围的材料归入毕业生档案，

违者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纪律处分。 

3.开展督促检查和情况通报。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

负责人要对每个毕业班级的毕业生档案归档情况随机抽查

10%；档案馆将对各二级学院毕业生档案整理情况进行指导，

并随机抽查每个毕业班级 5%的毕业生档案整理情况，对相关

情况予以通报。 

请各二级学院严格按照以上要求进行办理。否则，寄出

的学生档案将会被接收部门直接退回，从而影响学生就业和

继续深造。 

在工作中，如有疑问，请向档案馆袁琼老师咨询，办公

电话：82815365，移动手机：13637427382（集团号：6380）。



办公地点：雨花校区办公楼三楼（6-3-12）。 

  

                      

档案馆 

                               2023 年 5 月 11 日 
 

 

 

 

 

 

 

 

 

 

 

 


